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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文件 
 

 

北理工办发〔2018〕27 号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关于转发北京理工大学高级

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《北京理工大学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经校领导同意，现转发经北京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

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《北京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

基本条件（修订）》,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

2018 年 4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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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 

申报基本条件（修订） 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认真落实《关于深化人才

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》《关

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《全面深化新

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《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

革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，全面深化人事制度改

革，进一步推进分类管理、分类评价，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

设，学校充分结合发展规划、各学科定位和特点，修订了 2012

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。修订原则：强化人才培

养，突出品德评价，将思想政治和师德表现作为评聘的首要条

件；坚持凭能力、实绩、贡献评价人才，注重专业性、创新性和

履责绩效；支持教师个性化发展、发挥专长、追求卓越，建立科

学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。本次修订工作由

各专业学院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实验室与设

备管理处等单位与人事处共同完成。 

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要德才兼备，忠诚党的教育事

业，认真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；遵守国家

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

精神，为人师表，爱岗敬业；坚持立德树人，教书育人，积极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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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教育教学工作，具有广博而坚实的业务基础，形成稳定的研究

方向，并在该研究方向上具有突出的学术成果和影响力；认真完

成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公共服务等工作。 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是晋升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人员须具备的基本条件。各学部、专业学院在此条件基础

上，可制定不同的评价细则，激励教师发挥专长。 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根据不同类型的专业

技术职务岗位分别设定，教师岗位包含教学研究型、教学型、研

究型（基础类、应用类、成果转化类），其他岗位包含实验系列（教

学型、技术型）等。由各专业学院制定的高级专业职务岗位申报

基本条件详见附件 1-1 至 1-19；面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，单独

制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

（教学研究型、教学型），见附件 2；实验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
岗位申报基本条件见附件 3；其他类型重大重点类项目列表见附

件 4。 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本文附件以纸质形式下发至各专业学院及相关单位，不在网

站上公开发布。 

联系部门：人事处师资培养室，联系电话：6891233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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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-1.宇航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     1-2.机电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3.机械与车辆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4.光电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5.信息与电子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6.自动化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7.计算机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8.软件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9.材料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10.化学与化工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11.生命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12.数学与统计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13.物理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14.管理与经济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15.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

基本条件 

1-16.法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17.外国语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18.设计与艺术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1-19.教育研究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2.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3.实验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报基本条件 

4.其他类型重大重点类项目列表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月 3日印发 


	2018G27（1）
	2018G27（2）

